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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给予公众获得信息的权利，却也给隐私侵权提供了条件。对于社会热点事件主体传

播，个人隐私往往被忽视。如今，隐私侵权问题得到了大量关注，被侵权主体的隐私被迫公开，但维权

之路却很艰难。文章对新媒体时代社会热点人物传播隐私侵权与法律规制展开研究，首先阐述对我国隐

私权保护现状，指出目前隐私权立法存在的不足：立法体系零散、网络隐私权监管力度欠缺和技术更新

迭代带来新的立法难题。探讨新媒体时代社会热点事件主体隐私侵权特征：侵权主体多元化、侵权客体

扩大化以及侵权方式隐匿化。最后从完善立法、健全机制和提高意识三个方面提出如何对隐私侵权行为

进行规制，希望对推动隐私权保护的实践具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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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the Internet gives the public the right to obtain information, but i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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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s conditions for privacy infringement. Personal privacy is often ignored for the subject 
communication of social hot events. Nowadays, the issue of privacy infringement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and the privacy of the infringed subject is forced to be made public, but the way to 
protect the rights is very difficul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ivacy infringement and legal regulation 
of social hot figures in the new media era. First, it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vacy pro-
tection in China and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privacy legislation in front of it: scattered leg-
islation system, lack of supervision of network privacy and iteration of technological updates bring 
new legislative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privacy in-
fringement of hot social events in the new media era: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the expan-
sion of the object of infringement and the concealment of the way of infringement. Finally, the au-
thor puts forward how to regulate privacy infringement from three aspects: perfecting legislation, 
perfecting mechanism and raising awareness, hoping t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privacy protection.  

 
Keywords 
New Media Era, Social Hot Spots, Right of Privac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新媒体时代，言论发布自由和平台渠道畅通使得在社会热点事件中的主体隐私权常常被侵犯，在以

关注度为衡量标准的商业逻辑主导下，草根平民爆红带来的热度吸引到大批媒体人和公众的关注，但是

热点事件人物在网络传播中的个人隐私权却被忽视。从 2008 年“汤兰兰案”1到 2021 年“山东拉面哥走

红”2 再到 2022 年“二舅走红”3，这些案例中的主体的隐私被暴露在公众面前，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

媒体对于当事人隐私侵权不仅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长期来看也不利于社会价值观的塑造。故文章对新

媒体时代社会热点人物传播隐私侵权与法律规制展开研究，对我国隐私权保护现状进行阐述，探讨在新

媒体时代，社会热点事件主体隐私侵权特征，以及如何对此隐私侵权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希望对推动隐

私权保护的实践具有积极影响。 

2. 我国隐私权保护概述 

2.1. 隐私和隐私权的概念 

《民法典》将隐私定义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

信息。隐私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和人格性。隐私是人格性直接表现，保护隐私就是

保护个体的独立人格，防止外界入侵个体最私人领域。隐私的社会性表现在隐私无法脱离社会，不然将

会变得毫无意义，隐私的存在是为了使得个人在社会中更好的生存。隐私是个人在社会中的私人领域与

公共领域的边界，在愈发复杂的社会关系调适中具有重要作用[1]。 
我国《民法典》指出隐私权是自然人对属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和私人生活以及私人空间范畴内的事项

依法自由支配并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19 世纪末，西方新闻业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而迅速发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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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个人隐私的侵犯问题也受到重视。1890 年，美国学者 Samuel 和 Louis 就在其著作《论隐私权》中对

这一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指出隐私权是“独处的权力”[2]。在流量时代，个人隐私侵扰问题愈演愈

烈，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建构隐私保护机制的问题。在新闻报道与传播领域，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生产传播

中更是为了利益而公开被报道对象的私人隐私，危害当事人的个人权益。 

2.2. 隐私权相关法律规定 

2.2.1. 民事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

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第一千零三十三条列举了侵犯自然人隐私权的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短信等方式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拍摄、窥视他人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以及

拍摄、窥视他人身体隐私部位等。 

2.2.2. 刑法 
《刑法》第 253 条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

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将受到刑事处罚。 

2.2.3. 行政立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侵犯隐私的行为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如散布他人隐私者可能面临拘留或罚款

等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要求建立用户信息保护制度以及列明违反相关个

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法》(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对涉及个人

信息的收集、处理、使用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范，旨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和隐私。 

2.3. 隐私立法存在的问题 

2.3.1. 立法体系零散 
目前我国颁布的与隐私权保护有关的法律如《网络安全法》、《民法典》、《刑法》等法律都是规

章和行政规范文件，在法律层面上要低于法律。特别是在网络隐私权保护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对于网络

隐私权保护并未有明确的规定，法律立法的碎片化和低层次的缺点导致网络隐私侵权问题维权困难。随

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环境愈加复杂，如果没有一套系统全面的隐私权立法，网络隐私侵权问题会愈

演愈烈。 

2.3.2. 网络隐私权监管力度欠缺 
在互联网络的隐私监管系统中，监管机构混乱、监管手段缺乏以及监管力度不足[3]。首先在监管机

构上，没有统一的监管模型，多个职能部门如统计、公安、金融等分别对隐私权进行监管，分散的监管

部门难以形成统一的法律体系，当公众的隐私权在网络中被侵犯时，维权十分困难，没有统一的监管机

制。在监管手段上，不同的系统和部门对于隐私侵权处理手段也不尽相同，在执法上没有统一严格的规

定，部门之间存在着分歧，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章，即使在民事诉讼中，也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在

监管力度上，对于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无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因此惩罚的类型不多，仅能进行

警告或者罚款，侵权成本不高致使侵权行为屡禁不止。 

2.3.3. 技术更新迭代带来新的立法难题 
新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使得隐私侵权的方式随之变得更加多样，侵权内容和边界也不断

延伸，然而应该随之更新的立法却不够完善。许多西方国家对于隐私权方面的立法更新较为完备，我国

隐私权立法应对其范围边界做进一步的更新和明确。例如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广泛应用，用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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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平台进行各种行为时，各种信息轻易的被收集，隐私和信息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因此，隐私权保护

的相关法律法规应明确规定扩大的隐私权的内容和边界，对侵权行为的类型也扩充的更为完备。 

3. 社会热点人物传播隐私侵权法律特征 

3.1. 侵权主体多元化 

在社会热点人物的传播中，新闻报道中对当事人的个人信息的过度曝光现象时有发生，对于公众人

物，新闻报道对个人信息的公开一般不构成侵权，对于公众人物的信息公开需要注意边界。但是对于热

点事件中草根平民来说，新闻报道过度公开其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个人信息，是对隐私权的侵犯。隐私

权侵权主体由多元组成，包括传统媒体、自媒体以及公众。 
首先是传统媒体，传媒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市场变化迅速，新闻工作者进行的新闻报道趋于精细化。

在前期信息搜集阶段，需要注意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个人的信息收集需要得到当事人的允许。不管是

通过采访还是录像的方式都要在当事人知情且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这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在

实际操作层面中，部分主流媒体会以利益为导向，窥视当事人的隐私。在山东拉面哥的案例中，多家专

业的新闻媒体多次对其进行深入的采访，为塑造出拉面哥朴实无华的山东大汉形象，多次在采访过程中

提及负债及为孩子买房的事情，过度揭露拉面哥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 4。 
其次是自媒体，自媒体不像传统媒体拥有严格的新闻生产把关流程，更容易造成对个人隐私权的侵

犯。在“二舅走红”的案例中，自媒体蜂拥至“二舅”所在地，占领“二舅”的摊位和房屋，对其进行

拍摄，为了有利的直播位置，无下限的以窥视他人隐私为着力点，造成对本人隐私权的侵犯(同脚注 3)。 
最后是公众，平台媒体时代，公众可以通过各大平台进行信息的发布、分享、评论、转发等，甚至

可以直接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公众对于新闻事件的窥视程度不断加深。公众对当事人的过分窥视，

不仅会导致传播导向走偏，更会对当事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造成隐私侵权[4]。 

3.2. 侵权客体扩大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技术的限制和信息的不够流通，隐私权的侵犯客体范围有限。但是随着科学

技术的不断发展，进入新媒体时代，技术不断更新，信息发布和获取渠道愈加丰富，隐私权的侵犯客体

不断扩大。在互联网产生的早期，网络中个人信息的泄露主要是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基

础的个人信息，且暴露个人信息隐私的可能性也较小，隐私权被侵犯的客体范围较小。但特别是随着直

播、大数据等技术的普及，与传统的互联网相比，大数据拥有海量的数据库，据 CNNIC 发布的最新《中

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 亿 5，互联网渗透至个人

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网络世界的任何行为信息都被收集，任何接触网络的个体都可能成为被侵权的对象。

如引言中提到的案例，都是原本不该被公众关注的草根平民，却在网络媒介的传播下，个人隐私被不断

放大，个人隐私遭到侵犯。 

3.3. 侵权方式隐匿化 

上文中提到了传统媒体以及主流媒体都是可知的侵权主体，但是互联网匿名性、虚拟性等特点导致

大部分的自媒体和公众的身份都是隐蔽的。互联网平台上，所有用户的身份都是匿名的，即使其进行了

侵权行为，也很难被找到并追究责任呢，侵权方式更加的隐蔽化。侵权方式的隐蔽更带来维权的困难。

我国《侵权法》规定，侵权案件需由原告自行提供有效证据，但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在匿名在网络世界

靠自身力量找到侵权人并得到证据是很困难的。 

 

 

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2281958413066853&wfr=spider&for=pc. 
5https://mp.weixin.qq.com/s/N1ZUtF2060ibQqc2fWho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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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热点人物传播隐私侵权法律规制措施 

4.1. 完善隐私权保护专门法 

目前我国对于隐私权的保护立法涉及到多部法律，如《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民法典》中也明确规定了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但是这些法律更多的是将

隐私权的保护划分到人格权保护的范围内，规定较为广泛，无针对性。特别是文章提及的在新闻报道传

播领域，我国目前新闻报道领域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有部分侵权案件仍旧无法可依[5]。新闻报道中隐

私权侵犯没有明确的界定，需要建立起法律这一防线，使得被侵权人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对于

将新闻报道中的隐私权侵犯纳入民法典，对于新闻行业的进一步规范具有重要作用，也能够进一步促进

新闻法治建设。除此之外，还要向社会普及依法治理的理念，使所有受害者具备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

利益的意识。 

4.2. 健全隐私权监督保护机制 

隐私权的保护仅仅靠法律规范是不够的，需要各方配合，其中包括各行业的自律。 
一方面是加强传播平台自身的自律。相关平台要进行技术的优化，建立健全信息筛选机制，增强责

任意识，优化运行规则，开发甄别技术，杜绝侵害他人隐私的信息出现在平台上。如当前许多软件强制

显示用户的 IP 属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和影响用户的言行。同时可以建立反通知制度，除了平台单

方面进行内容筛选，当事人对于平台上侵害自身隐私权的相关内容可以立即通知平台，采取措施删除相

关内容。 
另一反面是新闻传播行业的自律。专业媒体要发挥引领作用，一方面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管

理和监督，另一方面要发挥示范作用，引领自媒体健康发展。媒体人应该回归新闻人本位，坚持新闻专

业主义，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使良好的职业道德逐步变成自觉行动的规范。在事件传播过程加强专

业媒体的介入和宣传力度，在舆论走偏时，专业媒体应该及时纠偏，引导舆论，肩负起媒体把关人的责

任，树立正确文化导向。同时也要加强对整个行业的监管，自律他律双管齐下。 

4.3. 受众加强隐私权保护意识 

受众自身应当加强自身的隐私权保护意识，培养理性、独立、批判的信息接收习惯，增强自身信息

分析批判的能力，多方核实信息源，理性传播信息。对于网络上被报道对象的私人信息，不盲目围观，

在群体极化事件中，理性控制情绪。在不过分窥视他人个人领域的情况下满足知情权，不以曝光他人隐

私为目的进行信息传播，也不以窥探他人隐私来满足自身的娱乐需求。同时，受众需要具有维权的意识

和能力，面对隐私侵权行为能够运用法律武器维权。 
提高受众的隐私保护意识可以采用法制教育的方式，在各地区开展公民法制普及培训与讲座，落实

到各街道各社区。同时可以建立专门向公众传播法制观念的部门或机构，开展讲座、活动等形式向公众

传播隐私权保护意识。 

5. 结语 

新媒体时代，各种媒体平台的兴起为公众获取信息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渠道，但也导致社会热点人物

传播中的侵权现象愈演愈烈。报道中对当事人隐私侵犯的问题需要得到重视，隐私权的保护需要多方合

力，久久为功。相对应的专门的立法应得到建立和完善；对于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人物议题，主流媒体

要充当表率作用，在议题选择方面注意隐私保护边界，自媒体要提高职业道德，以不损害当事人隐私权

为前提；平台要健全信息筛选和监督机制，杜绝隐私侵犯行为的发生；受众也要提高隐私保护意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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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判断和不侵犯他人隐私的前提下保证言论自由。相信通过立法机关及相关部门和新闻机构的重视和

努力，新闻报道与传播相关的隐私权保护法律体系会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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